青岛市市中公证处
89项“最多跑一次”公证事项材料清单

一、无（有）犯罪记录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公安机关出具的有无刑事犯罪记录检验鉴定通知单（原件，纸质)； 
    注：①当事人已离境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②非青岛市户籍的当事人，提交青岛市居住证、或居住地派出所出具的居住证明以及在非青岛市居住期间有无刑事犯罪记录鉴定通知单（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③户籍从外地迁到青岛市的，提交在非青岛市居住期间有无刑事犯罪记录鉴定通知单（原件，纸质)；
    ④有刑事犯罪记录的，提交法院生效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二、学历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5.近期2寸免冠照片(N张+1张)；
    注：上述N张，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6.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三、学位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5.近期2寸免冠照片(N张+1张)；
    注：上述N张，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6.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四、亲属关系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 关系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5. 亲属关系证明(证明父母子女关系的提交证明材料同出生公证；证明其他亲属关系的，提交户籍部门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或档案管理部门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及档案管理部门盖章确认的人事档案复印件) (原件1份，纸质)；
    6.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注：公证书中要求载明已离境当事人或关系人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五、（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六、结婚证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七、离婚证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离婚证(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八、死亡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与死亡人的关系证明[夫妻双方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纸质)，或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与死亡人亲属关系证明(原件，纸质)，或档案管理部门出具的与死亡人的亲属关系证明(原件，纸质)及档案管理部门盖章确认的人事档案复印件（原件，纸质)]；
    5.  死亡证明或户籍注销证明(须注明死亡时间、地点、原因等)(原件，纸质)；
    6.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九、曾用名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 户口簿中无曾用名记载的提交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曾用名证明（原件，纸质)；
    5. 近期2寸免冠照片(N张+1张)；
    注：上述N张，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6.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十、国籍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 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近期2寸免冠照片(N张+1张)；
    注：上述N张，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十一、身份证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 当事人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 当事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
    注：①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②本公证事项需由当事人亲自提出公证申请，不可委托他人代理。

十二、护照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当事人的护照(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十三、户口簿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居民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十四、户籍注销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青岛市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十五、录取通知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十六、在读证明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 在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十七、毕业证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十八、学位证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5.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6.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十九、成绩单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二十、外语水平（等级）证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 外语水平（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二十一、职业资格证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 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二十二、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 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二十三、机动车驾驶证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机动车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二十四、健康证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 健康证(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二十五、诊断证明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 诊断证明书(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病历(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6.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二十六、营业执照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
    4.代理人代为办理的，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二十七、组织机构代码证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 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二十八、税务登记证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 当事人身份证明（如营业执照、社会团体登记证书、事业法人登记证等）(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 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二十九、不动产权证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系自然人的，提交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当事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提交资格证明（如营业执照、社会团体登记证书、事业法人登记证等）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不动产权证书（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三十、机动车登记证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系自然人的，提交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当事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提交资格证明（如营业执照、社会团体登记证书、事业法人登记证等）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三十一、存款证明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存款证明(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存单或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6.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三十二、住所地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注：当事人已离境，且公证书中要求载明住址的，提交护照等旅行证件(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 当事人要求证明其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提供有效的居住地证明；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三十三、职务（职称）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职务或职称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三十四、法人资格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 当事人身份证明（如营业执照、社会团体登记证书、事业法人登记证等）(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
    4.代理人代为办理的，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5. 法人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纸质)；
    6.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三十五、非法人组织资格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身份证明（如非法人组织登记证等）(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
    4.代理人代为办理的，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5. 非法人组织登记证书，例如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等(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6.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三十六、病例（案）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 病历(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5. 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三十七、死亡医学（推断）证明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 死亡医学（推断）证明书(原件及复印件N份 +1份，纸质)
    5. 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三十八、收养登记证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 收养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5. 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三十九、民事判决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 民事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5. 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四十、民事调解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民事调解书(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5. 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四十一、判决生效证明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判决书及法院出具的判决生效证明(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5. 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四十二、税收完税凭证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完税凭证(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四十三、银行存单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银行存单(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四十四、公司章程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1份，纸质)；
    4.代理人代为办理的，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5.加盖工商登记备案章的公司章程（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6.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四十五、许可证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个人申请的应提供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提交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地区身份证、户籍誊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法人申请的应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N份+1份，纸质)；
    注：上述N份，同当事人需要的公证书份数；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四十六、居住地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户籍不在本市且在本市居住的还需提供山东省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2.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提交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1份，纸质)；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3.代理人代为办理的，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4.居住证明等(原件及复印件1份，纸质)；
    5.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四十七、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声明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被继承人死亡注销户口证明；
    3、申请人与被继承人亲属关系证明；
    4、遗产权属证明（财产凭证）原件或复印件；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四十八、商标转让声明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声明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受让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3、商标证或其他可以证明商标权的证据材料等原件复印件；
    4、如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商标转让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工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原件复印件；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如婚姻状况证明等）。

四十九、涉及法律事实的声明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声明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声明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相关法律事实的证明材料等。

五十、监护权声明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声明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被监护人的身份证明；
    3、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相关具有监护资格的证明（如婚姻状况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

五十一、专利转让声明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声明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受让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3、专利证书或其他可以证明商标权的证据材料等原件复印件；
    4、如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专利转让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工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原件复印件；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如婚姻状况证明等）。

五十二、城市房屋所有权委托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权属证明材料（如产权证、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回迁协议、买卖合同、预售合同等）原件复印件；
    4、如是出售房屋需提供委托人的银行账户信息（可以是复印件）；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如婚姻状况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

五十三、农村房屋所有权委托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权属证明材料（如集体土地使用证等）原件复印件；
    4、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如婚姻状况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

五十四、建设用地使用权委托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委托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工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原件复印件；
    4、建设用地权属证明材料（如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复印件；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如婚姻状况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

五十五、其它用地使用权委托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委托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工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原件复印件；
    4、权属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如婚姻状况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

五十六、动产物权委托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委托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工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原件复印件；
    4、动产物权权属证明材料（如车辆、船、  飞机等权利凭证或发票证明）原件复印件；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如婚姻状况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

五十七、债权委托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委托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工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原件复印件；
    4、相关债权债务关系材料（如合同等）原件复印件；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如婚姻状况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

五十八、股权委托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委托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工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原件复印件；
    4、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
    5、相关股权证明材料（如股权证、出资证明书、工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出资验资报告等）原件复印件；
    6、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如婚姻状况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

五十九、著作权委托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委托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工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原件复印件；
    4、相关著作权证明材料（如著作权证书等）原件复印件；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如婚姻状况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

六十、专利权委托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委托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工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原件复印件；
    4、相关专利权证明材料（如专利权证书等）原件复印件；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如婚姻状况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

六十一、商标权委托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委托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工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原件复印件；
    4、相关商标权的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如婚姻状况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

六十二、一般事务性委托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委托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工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原件复印件；
    4、与委托事项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如婚姻状况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

六十三、遗嘱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立遗嘱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复印件；
    2、财产凭证（如房产证、拆迁协议等）原件复印件；
    3、立遗嘱人的婚姻情况证明；
    4、立遗嘱人与遗嘱受益人的亲属关系证明；
    5、立遗嘱人的行为能力不易判断的，提交县级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
    6、遗嘱受益人身份证复印件；
    7、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

六十四、提存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相关合同文书等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
    3、提供债权人（提存受领人）的通讯方式；
    4、提供标的物清单（应注明标的物名称、数量、价值等要素）；
    5、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工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原件复印件；
    6、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六十五、协议监护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协议人的监护资格证明等原件复印件；
    3、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六十六、寄养保证书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保证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被寄养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
    3、相关的亲属关系证明（如提供国外相关材料，需进行公证、认证）原件复印件；
    4、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六十七、法定监护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被监护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
    3、申请人与被监护人的亲属关系证明原件复印件；
    4、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六十八、指定监护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被监护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
    3、申请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证明原件复印件；
    4、监护原因文件等；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六十九、委托监护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被监护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
    3、委托人的监护权证明原件复印件；
    4、受托人身份材料复印件；
    5、监护原因证明等；
    6、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七十、出国留学协议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及身份证明；
    2、获取资助证明原价或复印件；
    3、担保人收入证明原件；
    4、出国留学协议文件原件；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七十一、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所需约定财产的证明（如房产证、购房合同等）原件复印件；
    3、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七十二、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婚姻关系证明（结婚证等）原件复印件；
    3、所需约定财产的证明（如房产证、购房合同等）原件复印件；
    4、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七十三、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婚姻关系证明（离婚证和离婚协议、民事调解书或民事判决书等）原件复印件；
    3、所需分割财产的证明（如房产证、购房合同等）原件复印件；
    4、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七十四、遗产分割协议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继承证书原件复印件；
    3、遗产标的物凭证原件复印件；
    4、申请人亲属关系证明；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七十五、分家析产协议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申请人亲属关系证明原件；
    3、析产的财产属于共有财产证明原件复印件；
    4、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七十六、遗赠抚养协议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申请人之间关系证明；
    3、所遗赠的财产权利凭证原件复印件；
    4、赡养人有赡养能力的相关证明；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七十七、抚养协议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申请人与被抚养人之间亲属关系证明原件；
    3、必要时，提供抚养人具有抚养能力的证明材料；
    4、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七十八、变更抚养权协议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申请人之间亲属关系证明原件；
    3、申请人与被抚养人之间亲属关系证明原件；
    4、必要时，提交抚养人具有抚养能力的证明材料；
    5、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七十九、生存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
    2、寸彩色近照；
    3、申请人亲自办理。

八十、印鉴样式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自然人：申请人身份证、护照（根据当事人需要）、印鉴、申请人亲自办理；
    2、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公司印鉴、法定代表人到场。

八十一、未婚声明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
    2、申请人亲自到场办理。

八十二、未再婚声明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离异后未再婚：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离婚证及离婚协议/民事调解书/民事判决书；
    2、丧偶后未再婚：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配偶的死亡注销证明；
    3、申请人亲自到场办理。

八十三、签名式样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自然人：申请人身份证、护照等（根据当事人需要）、申请人亲自办理；
    2、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到场；
    3、在公证员面前留下签名式样。

八十四、商标权登记证书需提交的材料
    1、自然人：申请人身份证、商标权登记证书；
    2、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商标权登记证书；
    3、可委托他人办理（提交授权委托书、受托人带身份证）。

八十五、专利权登记证书需提交的材料
    1、自然人：申请人身份证、专利权登记证书；
    2、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专利权登记证书；
    3、可委托他人办理（提交授权委托书、受托人带身份证）。

八十六、著作权登记证书需提交的材料
    1、自然人：申请人身份证、著作权登记证书；
    2、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著作权登记证书；
    3、可委托他人办理（提交授权委托书、受托人带身份证）。

八十七、卫生许可证公证需提交的材料
    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卫生许可证书；
    2、可委托他人办理（提交授权委托书、受托人带身份证）。

八十八、食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书需提交的材料
    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食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书；
    2、可委托他人办理（提交授权委托书、受托人带身份证）。

八十九、消防安全许可证书需提交的材料
    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消防安全许可证书；
    2、可委托他人办理（提交授权委托书、受托人带身份证）。




      

